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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2014 年旅展 聯合住宿券 訂購單 

預購期限 即日起 至 2014/12/7 日止 

  購買人：            先生/小姐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傳真： 

義大天悅飯店 2014 年旅展聯合住宿券  數量 合計 

A 天悅超省輕旅行：雙人住房住宿券（不含早

餐）加人加價每人 NT$400 元.  

旅展特惠價 NT$2,999/ 

(原價 NT$3,999) 

  

B 冠軍超值全力玩專案： 雙人暢遊住宿券 

(住房+門票) 可享早餐加價購 NT$200/人 

旅展特惠價 NT$4,500/ 

(原價 NT$6,100) 

  

C 嚐盡美食饗宴趣專案： 雙人體驗住宿券 

(兩人住房+自助早餐+自助午餐+自助晚餐) 

旅展特惠價 NT$5,400/ 

(原價 NT@8,382) 

  

發票開立：二聯式發票   三聯式發票 

發票抬頭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編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寄送地址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※ 本專案限平日使用, 假日及旺日使用需加收價差, 假日及旺日定義見公告。 

※ 冠軍超值全力玩專案 加人加價: 每人 NT$800 元 含優惠內容及房型調整 (4 歲以下兒童免費用餐及住房) 

※ 嘗盡美食饗宴趣專案 加人加價: 每人 NT$1,500 元 含優惠內容及房型調整 (4 歲以下兒童免費用餐及住房)。  

優惠期限 至 2015 年 11 月 30 日，本專案不得與其他優惠合併使用，其他詳情見專案 DM  

信用卡別：VISA 卡 MASTER 卡 國旅卡 JCB AE 大來卡   

信用卡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證字號：  

刷卡金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信用卡有效期限：               月／            年 

出生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信用卡背面末三碼：  

聯絡地址：    

公司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住家電話：  

持卡人簽名：               （簽名須與信用卡相同） 授權碼： 

 

 

 

 

 

（2）電匯/轉帳 

銀行:合作金庫銀行 高雄分行 / 戶名:天悅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/  銀行帳號：034-0717-403-075 

※ 本人同意以信用卡或電滙轉帳方式，於義大天悅飯店指定日期 2014 年 12 月 07 日 17:00 前，支付票券款項，

始可完成購買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   

★★★完成款項支付後，請傳真訂購單及付款憑証（電匯轉帳單)，並敬請來電確認★★★ 

信用卡正面影本 信用卡反面影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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訂房 電話：(07)656-8000 傳真：(07)656-8288 

個人資料授權使用同意書 

親愛的顧客您好： 

天悅大酒店股份有限公司 (以下稱本公司) 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 (以下稱個資法) 第八條規定，

應向臺端告知下列事項，請您詳閱： 

一、 蒐集之目的： 

   （040）行銷、（090）消費者、客戶管理與服務、（091）消費者保護、（135）資（通）訊服務、（136）

資（通）訊與資料庫管理、（148）網路購物及其他電子商務服務、（157）調查、統計與研究分析、

（181）其他經營合於營業登記項目或組織章程。  

二、 蒐集之個人資料類別： 

     識別、特徵、家庭情形、教育、財務細節、商業資訊。  

三、 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、地區、對象及方式： 

(一) 期間：個人資料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、依相關法令或契約約定資料之保存所訂保存年

限或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。 

(二) 地區：本國及本公司海外相關分支機構之所在地、與本公司有業務往來之機構營業處所所

在地。 

(三) 對象：本公司、本公司海外分公司、本公司所屬集團公司及本公司之共同行銷或合作推廣

對象、依法有調查權機關或主管行政機關。 

(四) 方式：以自動化機器或其他非自動化之方式，依誠實及信用方法利用。 

四、 依據個資法第三條規定，臺端就個人資料依個資法規定得行使下列權利，不得預先拋棄或以特

約限制之： 

(一) 得向本公司查詢、請求閱覽或請求製給複製本，惟本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成本費用。 

(二) 得向本公司請求補充或更正，惟依法臺端應為適當之釋明。 

(三) 得向本公司請求停止蒐集、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，惟依法本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，得

不依請求為之。 

五、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： 

 臺端得自由選擇是否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惟臺端若拒絕提供相關個人資料，本公司將無法進行必

要之審核及處理作業，致無法受理申請及提供會員相關服務。 

經 貴公司告知，本人已瞭解上述事項，並同意及遵守上述個人資料使用相關內容。 

 

 

 

申    請   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簽名蓋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

法 定 代 理 人: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或簽名蓋章) 

身分證統一編號：               

 

中        華        民    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月       日 


